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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湖北省

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原全体股东（以下简称“原股东”或“乙方”）和湖北省

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网电力”或“丙方”）于 2016 年 7月 10

日在长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由公司收购乙方所持丙方全部股权并对股权

转让款支付、业绩承诺、减值测试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7月

12日披露的《关于收购湖北省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6-053）。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 2016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三年业绩对赌期已结束，由于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对于第二笔股

权转让款的支付产生争议，为妥善解决各方关于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争议，友

好了结民事诉讼案件，对本次股权转让中各项遗留问题予以一揽子处理，各方经

友好协商，于 2019 年 12月 26 日在长沙望城签署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

份公司与湖北省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原全体股东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确认专项审计报告和减值测试资产评估报告 

各方确认并认可《湖北省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016 至 2018 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



股份公司拟股权减值测试涉及的湖北省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及其效力。各方在尊

重和认可《专项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基础上，按照本补充协议约定，

进行股权转让款具体结算。其中，《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丙

方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0,480 万元，较《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丙方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24,623.95 万元，股权减值额为 4,143.95万元。 

2.本次股权转让各项遗留问题的处理 

（1）三汊项目的遗留问题处理 

湖北孝感孝南区三汊 40 兆瓦设施农业光伏发电项目（简称“三汊项目”）补

偿及回购义务系2016年至2018年对赌业绩期间内形成且应由乙方承担的义务。

各方应按如下方式处理遗留问题： 

1) 乙方应在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后 2月内成立平台公司，并承诺由平台

公司受让丙方持有的天湖能源 30%股权；平台公司取代丙方承担三汊项目

补偿及回购义务，丙方不再向上海电力承担三汊项目补偿及回购义务。

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未能成立平台公司，或平台公司未能按本条约定收购

天湖能源 30%股权、承担三汊项目补偿及回购义务的，乙方应当按本条约

定收购天湖能源 30%股权和承担三汊项目补偿及回购义务并向甲方承担

违约责任，赔偿由此导致甲方的损失。 

2) 由于丙方和上海电力在持有天湖能源股权期间进行债转股，丙方持有的

天湖能源 30%股权对应的实际出资金额为 1971 万元，平台公司受让丙方

持有的天湖能源 30%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格为 1971 万元。该 1971 万元转让

款直接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中抵扣，甲方有权在向

乙方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时，先行扣除该 1971万元转让款。甲方承诺：

由于甲方在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时已经扣除平台公司收购丙方所持天

湖能源 30%股权应付的转让款，平台公司收购丙方所持天湖能源 30%股权

时，丙方不再向平台公司收取转让价款。 

3) 对于丙方持有天湖能源股权期间应取得的股东分红款 591.27 万元（具体



金额以天湖能源股东大会做出的分红决议为准），其权益归甲方所有。 

4)  因三汊项目中因项目结算可能导致收入减少、征地及消缺导致费用的增

加等等，均由甲方和丙方承担。 

（2）顶晖项目遗留问题的处理 

1) 由乙方负责取得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及国家电投集团湖北下属项

目公司出具的解除反担保的书面文件。 

2) 因顶晖项目中的项目结算可能导致收入减少、消缺导致费用的增加等等，

均由甲方和丙方承担。 

（3） 银行账户解冻和民事诉讼案件撤诉的安排 

在本补充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就民事诉讼案件向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申请解除对甲方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并积极促成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尽快完成对甲方名下所有银行账户解除冻结；在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

款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民事诉讼案件撤诉文

件，取得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同意撤诉裁定书。 

 （4）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第三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安排 

1) 在甲方所有银行账户解冻完毕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

股权转让款。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已支付的用于处理天湖能源诉

讼案件费用 600 万元，扣除汤胜放弃的 14.4 万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

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共计 7185.6 万元。 

2) 在同时满足如下两种情形后的七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第三笔股权转

让款。 

乙方平台公司受让丙方所持天湖能源 30%股权、并由平台公司取代丙方承

担的三汊项目补偿及回购义务；乙方取得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及

国家电投集团湖北下属项目公司出具的解除反担保的书面文件。 

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扣除三汊项目股权转让款 1971 万元，扣除股权减值额

4143.95 万元，减去汤胜放弃的 7.3121 万元，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第三笔股权转



让款共计 1677.7379 万元。 

上述股权转让款项由甲方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妥善解决了公司在收购华网电力过程中产生的包括且不

限于诉讼问题、三汊和顶晖项目一系列问题，是公司收购华网电力股权的重要进

展。公司收购华网电力的主要目的是借助与华网电力较强的协同效应，实现产业

链整合，提升盈利能力。本补充协议签订并履行将有利于华网电力健康快速的发

展，有利于华网电力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有效融合，促进公司全产业链的快速

发展。协议的签署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四、风险因素 

协议签署后，公司将积极促进各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项责任和义务，但是

否都能最终履行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2 月 26 日 


